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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甘肃省教育厅归口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甘肃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兰州市标准化研究所、西

北民族大学、西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榆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晓莉、冯鑫、李雪华、李崇善、吴佩君、窦怀灵、缪配霞、吕婧、巩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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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食堂在大宗食材采购过程中的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甘肃省内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普通中等学校、小学、特殊教育学校、

托幼机构的大宗食材的采购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54 大米

GB/T 1355 小麦粉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

GB 27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9959.1鲜、冻猪肉及猪副产品 第1部分：片猪肉

GB/T 9959.2 分割鲜冻猪瘦肉

GB/T 9959.3 鲜、冻猪肉及副产品 第3部分：分部位分割猪肉

GB/T 9960 鲜、冻四分体牛肉

GB/T 9961 鲜、冻胴体羊肉

GB/T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18394 畜禽肉水分限量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GB/T 19480 肉与肉制品术语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Z 21922 食品营养成分基本术语

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GB 25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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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34262 蛋与蛋制品术语和分类

GB/T 36193 水产品加工术语

GB/T 40040 餐饮业供应链管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480、GB/Z 21922、GB/T 34262、GB/T 3619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宗食材 bulk food ingredients

学校食堂、餐饮企业等大量采购的基础性食品原料，包括蔬菜、水果、米、面、食用油、畜禽肉、

蛋类、乳制品、水（海）产品、豆制品、调味品等。

3.2

干货类食品 dried food products

各类经晒干、风干、烘干、脱水或腌制方法去除水分，从而延长保存时间的一类食品。包括干制蔬

菜（如干笋、干豇豆等）、干制食用菌（如木耳、干香菇等）、干制水果（如干红枣、干枸杞等）、干

制水产品（如虾皮、干海带等）、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如花生、芝麻等）、生干豆类食品（如黄豆、

红豆、干豌豆等）及香辛料类食品。

4 总则

学校食堂大宗食材应实施统一采购管理，与供应商签订供货协议，定期开展供货情况考核评价，保

证供应食品原料符合食品质量安全，保障师生身体健康。

5 采购管理

5.1 准入方式

学校应通过市场调研、实地考察、公开招标、政府采购等方式，公开选择社会信誉良好且符合条件

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5.2 基本要求

5.2.1 供应商应依法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生产或经营许可证（预包装食品备案证明）等相关资质。

5.2.2 供应商近三年内应无经营诚信、食品安全事故问题及其他较大责任事故记录，或未受到相关食

品安全行政处罚（警告、通报批评除外）。

5.2.3 供应商应具备与供应数量、品种相适应的配送能力，并应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符合市场监

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其他要求。

5.2.4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许可项目，依照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和合同（协议）约定进行经营，确

保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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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供应商应依法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方案，并

应对原料采购、验收、储运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负责。

6 退出管理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应终止经营服务合同并及时更换：

——因管理松懈、管理责任履行不到位等造成食品安全事故、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且拒不整改或整改

不到位的；

——被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检查发现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

——因违法违规行为给学校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因自身原因导致经营状况较差，不能正常经营或有效履约的；

——其他经学校综合认定需要终止合作的情形。

7 食品采购

7.1 基本要求

7.1.1 学校食堂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用餐人数制定采购计划。

7.1.2 学校食堂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如实、准确、完整记录并保存食品进货查验等信息，保

证食品可追溯。

7.1.3 学校食堂应明确学校和供应商的责任和义务，且学校应采取但不限于以下措施：

——学校应采取大宗食品公开招标方式严格遴选供应商，与中标供应商依法签订采购合同，并应采取集

中采购和定点采购的方式；

——校方和供应商签订供货协议时，应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准入和退出要求，同时签订产品质量责任

书，并索取、查验和留存供货商的有关资质证明，存档备查；

——学校应建立食品采购部门（中心、小组），校方和供应商应共同参与；

——学校应建立供货评价和退出机制。每月应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对供应商的抽查评价，全面检查评估配

送能力、是否按法律规定开展经营活动等，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及时处理，并将相关工作情况

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7.2 采购查验

7.2.1 校方食品安全管理、采购人员及厨师团队负责人等应组成验收组，共同开展对食品及原料的采

购、配送和验收等日常管理。

7.2.2 学校食堂应建立食品采购进货查验制度。查验内容应包括：

——从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的，应当查验其食品生产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等；

——从商场、超市、便利店等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的，应当查验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从食用农产品生产者直接采购的，应当查验并留存其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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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中交易市场采购食用农产品的，应当索取并留存由市场开办者或经营者加盖公章（或者负责人

签字）的购货凭证。

7.2.3 采购大宗食材时，学校食品采购部门（中心、小组）应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依

照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规定清单（按照附录 A）要求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

证。查验食品原料与购货凭证上的名称、数量是否相符，票证是否齐全；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如生鲜食

品原料的感官性状、预包装食品的包装和保质期是否符合要求）；运输储存条件是否符合要求（如冷藏

冷冻食品是否在低温或冷冻条件下运输）等，查验合格的食品原料方可入库。

7.2.4 学校食堂不应采购《食品安全法》《学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禁止生产

经营的食品以及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相关食品；学校采购部门应依照《学校食堂禁用、慎用食品名单及

加工供应注意事项》（按照附录 B）进行采购。

7.2.5 台账记录

7.2.5.1 学校食堂食品采购部门应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

落实台账记录制度，如实填写进货查验记录，记录应包括所购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

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供应商单位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参照附录 C、附录 D)，保证食品可

追溯。鼓励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食品生产经营信息、进货信息等。采用信息化记录的应及时备份，

不得以电脑损坏等理由拒绝提供。

7.2.5.2 进货查验记录表应逐笔、按时间顺序记录。

7.2.5.3 应当按产品类别或供应商、进货时间顺序整理、妥善保管相关证照、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和进

货记录，不得涂改、伪造。进货查验的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应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

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二年。食用农产品的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7.3 果蔬类查验

7.3.1 基础要求

果蔬类的食品安全指标应符合GB 2762、GB 2763的规定，感官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果蔬类基础感官指标

项目 指标

外观 新鲜、果皮完整、无腐烂、无霉斑、无虫蛀，无明显机械损伤

颜色 符合该品种的颜色

质地 符合该品种质地、不冻蔫、无冻害

风味 符合该品种风味、无异味、无不良风味

7.3.2 合格证明文件

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证，具体依照附录A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

单。果蔬类的合格证明文件应包括最近半年内由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委托检验报

告，宜查验每批次快检报告。

7.4 畜禽肉类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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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基础感官要求

畜禽肉类食品安全指标应符合GB 2707、GB 18394的规定，感官应符合表2的要求。猪牛羊相关胴体、

分割肉还应符合GB/T 9959.1、GB/T 9959.2、GB/T 9959.3、GB/T 9960、GB/T 9961的要求。

表 2 畜禽肉类基础感官指标

项目 鲜畜禽肉 冻畜禽肉（解冻后）

色泽 肌肉和脂肪具有正常的颜色，肌肉有光泽 肌肉和脂肪呈正常色泽，无霉点

弹性（组织状态） 指压后的凹陷能立即恢复 肉质紧密，有坚实感

黏度 外表微干或微湿润，不黏手 外表及切面湿润，不黏手

气味 具有畜禽肉的正常气味，无异味 具有畜禽肉的正常气味，无异味

7.4.2 合格证明文件

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证，具体依照附录A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

单。畜肉类的合格证明文件应提供每批次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禽肉类的合格证

明文件应包括最近半年内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委托检验报告，宜查验每批次快检

报告。

7.5 水产类查验

7.5.1 基础要求

水产类的感官和食品安全指标应符合GB 2733、GB 19643的规定，感官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水产类基础感官指标

项目 指标

色泽 具有水产品应有色泽

气味 具有水产品应有气味，无异味

状态 具有水产品正常的组织状态，肌肉紧密、有弹性

7.5.2 合格证明文件

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证，具体依照附录A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

单。水产类食品的合格证明文件应包括最近半年内由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委托检

验报告，宜查验每批次快检报告。

7.6 鲜蛋类查验

7.6.1 基础要求

鲜蛋类的感官和食品安全指标应符合GB 2749的规定，感官应符合表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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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鲜蛋类基础感官指标

项

目
指标

色

泽

灯光透视时整个蛋呈微红色；去壳后蛋黄呈橘黄色至橙色，蛋白澄清、透明，无其他异常颜色

气

味

蛋液具有固有的蛋腥味，无异味

状

态

蛋壳清洁完整，无裂纹，无霉斑，灯光透视时蛋内无黑点及异物；去壳后蛋黄凸起、完整并带有韧性，蛋白稀稠

分明，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7.6.2 合格证明文件

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证，具体依照附录A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

单。鲜蛋类食品的合格证明文件应包括最近半年内由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委托检

验报告，宜查验每批次快检报告。

7.7 粮油、调味品、乳制品等普通食品查验

7.7.1 基础要求

学校食堂采购的粮油、调味品、乳制品等普通食品应为预包装食品。产品外包装应完好、无破损，

包装标识清晰、规范，标签应符合GB 7718、GB 28050等要求。产品进货查验时剩余有效期宜不少于保

质期限的1/2。

7.7.2 合格证明文件

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证，具体依照附录A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

单。每批次产品应随货附带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和年度内型式检验报告，检测项目应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和产品执行标准的要求。其中，

大米质量指标应符合GB/T 1354的技术要求；

小麦粉（面粉）质量指标应符合GB/T 1355的技术要求；

食用油的食品安全指标应符合GB 2716的规定；

食用盐的食品安全指标应符合GB 2721的规定；

酱油的食品安全指标应符合GB2717的规定；

食醋的食品安全指标应符合GB2719的规定；

乳制品（发酵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制乳）的食品安全指标应分别符合GB 19302、GB 19645、

GB 25190、GB 25191的规定。

7.8 干货类食品查验

7.8.1 散装干货类食品

7.8.1.1 基础要求

散装干货类食品应符合表5的基础感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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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散装干货类食品基础感官指标

项目 指标

外观 干爽、无霉烂现象、无虫蛀、无杂质

色泽 符合该品种的色泽

质地 符合该品种质地、干货颗粒整齐、均匀、完整

风味 符合该品种风味、无异味、无不良风味

7.8.1.2 合格证明文件

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证，具体依照附录A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

单。散装干货类食材的合格证明文件应包括最近半年内由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委

托检验报告。干制蔬菜、干制食用菌、干制水果、干制水产品和干调香辛料宜查验每批次的快检报告。

7.8.2 预包装干货类食品

7.8.2.1 基础要求

预包装干货类食品的产品外包装应完好、无破损，包装标识清晰、规范，标签应符合GB 7718、GB 28050

等要求。产品供应时剩余有效期不少于保质期限的1/2。

7.8.2.2 合格证明文件

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证，具体依照附录A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

单。干货类食品的合格证明文件应包括近半年内由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委托检验

报告或每批次随货附带的出厂检验合格证明。

7.9 冻货食品查验

7.9.1 基础要求

整箱包装应完整、无破箱。食品无解冻后再次冷冻情形，具有正常的感官性状，食品标签标识符合

相关要求，包装上应注明厂名、品名、毛重、净重、出厂日期、保质期等。食品在保质期内。冷藏食品

表面温度与标识标签的温度要求不得超过+3℃。冷冻食品表面温度不宜高于-9℃。

7.9.2 合格证明文件

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证，具体依照附录A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

单。冻货食品的合格证明文件应包括近半年内由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委托检验报

告或每批次随货附带的出厂检验合格证明。

7.10 豆制品查验

7.10.1 基础要求

豆腐类软硬适宜，有弹性。豆干类质地密实，有韧性。豆皮类簿厚均匀，无白边、花洞。素鸡有弹

性，无裂纹，切面光亮。面筋呈黄色或淡黄色，面味浓，无异味，质地松散，韧性好。

7.10.2 合格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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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索取和留存有效票证，具体依照附录A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

单。合格证明文件应包括近半年内由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委托检验报告，宜查验

批次快检报告。

8 快速检测

鼓励学校建立快检实验室或购置快检设备、试剂等，对采购的蔬菜水果、禽畜肉类、水产品等食用

农产品进行抽样检测或委托检测。快速检测项目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快速检测项目

应检食材 建议检测项目

畜禽肉及副产品

挥发性盐基氮、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磺胺类、恩诺沙

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青霉素、喹诺酮类、呋喃唑酮、呋喃妥因、呋喃它

酮、呋喃西林、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链霉素类、喹乙醇、氯霉素

果蔬类 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等农药残留

干货类 二氧化硫

食用菌 二氧化硫、亚硝酸盐

水产品
孔雀石绿、甲醛、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

妥因代谢物、恩诺沙星、氯霉素、四环素

鲜蛋
苏丹红、恩诺沙星、氯霉素、四环素、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

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

豆类及豆制品 甲醛、吊白块、硼砂、黄曲霉毒素 B
1

坚果与籽类食品 二氧化硫、黄曲霉毒素 B1

淀粉制品 甲醛、吊白块、硼砂、亚硝酸盐、二氧化硫

调味料 二氧化硫、罗丹明 B、苏丹红、罂粟

水发产品 甲醛、吊白块、亚硝酸盐、硼砂、工业碱、重金属

冷冻食品 中心温度

9 配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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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不应将食品及原材料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运输，运输食品及原材料的车辆和运输有毒有害物品的

车辆不应混用。

9.2 运输前，应清洁运输车辆的车厢，保持配送容器清洁。

9.3 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尘、防风措施，食品与非食品、不同类型的食品原料应分隔，食品包装完

整清洁。

9.4 食品的温度和配送时间应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有温度需求的，应配备冷藏食品运输车辆，且应配

备制冷装置和温度监控设施，应能使运输食品的中心温度保持在 0 ℃～8 ℃（冷藏）。

9.5 采购配送半成品的，应有相应的专用密闭容器和冷藏（冻）设备设施，运送车辆应为专用封闭式。

车辆内部应结构平整并保持清洁，存放及运输时不应污染半成品。配送容器使用后应及时清理、消毒。

9.6 半成品外包装应标明食品名称、加工制作时间、保存条件、保质期限等有关食品安全的提示内容。

9.7 配送人员相对固定，应将健康证明（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居民身份证向校方进行备案。

10 食材贮存

10.1 学校应建立食品库房，宜分设主食库、副食库、果蔬库等贮存场所，具备通风、防潮以及防蝇防

鼠防虫设施，不应存放有毒、有害物品、个人生活用品和杂物等。

10.2 食品库房应设立专人负责，严格执行出入库及贮存管理制度。

10.3 贮存食材应做到分区分类分架，离墙离地 10 ㎝以上，应分隔或分离贮存不同类型的食材，并按

照产品包装标识在贮存位置或容器上进行明确标注，且按照保存条件和保质期贮存，定位存放。散装食

品盛放容器上应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生产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10.4 食材管理应按照先进、先出、先用的原则。

10.5 冷藏冷冻设施上应有温度显示装置，原料、半成品、成品应明确标识，做到分柜存放。需冷藏冷

冻食材的适宜贮存温度可参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附录 M。

10.6 应做好食材出入库登记。

10.7 应定期检查库存，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11 评价监督

11.1 学校应建立供应商质量综合评价制度，每学期应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供应商的经营管理、服

务质量和食品安全状况进行现场评价，并及时公布综合考核结果。

11.2 学校应建立供应商退出机制，对评价符合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的列入名录，及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

供应商。

11.3 学校应利用公共信息平台等方式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等信息，组织师生家长代表参

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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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学校在食品采购等涉及学校集中用餐的重大事项上，应当以适当方式听取家长委员会或者学生代

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保障师生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12 应急管理

12.1 对于查验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及可疑迹象的食材，学校应拒绝收货，查验情况及处置措施应记

录在进货查验记录中。发现供应商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及时向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12.2 经自行抽样委托检测、快速检测发现食材不合格的，应及时下架、撤换，联系供应商，及时做好

食品召回等。

12.3 学校宜对大宗食材安全库存设定库存阈值，并设置预警提醒。

13 其他要求

13.1 学校应建立由学校负责人、教职工代表、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等参与的食品安全民主监督机制。

13.2 学校应设立并公布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意见箱等，及时处理投诉举报或意见。

13.3 学校宜对供应商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制定评价性标准，并通过引入末位淘汰机制，持续优化整合

供应商，保证食材质量安全。

13.4 学校宜通过源头采购、多方合作等方式建立标准化采购模式，提升食品质量保证能力。

13.5 学校宜结合库存量及历史运营情况，根据日常采购量、消耗量等确定定量采购信息，实施采购订

单动态管理，防止食材浪费。

13.6 鼓励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员及食品采购部门关注和收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食品安

全风险提示，并根据提示的风险信息加强对所采购食材的质量管控。

13.7 鼓励学校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完善事前、事中、事后食品安全保障体系，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13.8 鼓励食堂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食品进货查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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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用农产品有关索证索票规定清单

序号 品类

索证资料 索票资料

证照资质 查验事项 销售票据

1

进口食品和食

品添加剂、其他

物资(食品相关

产品等)；进口

蔬果

1、若供货方为国内经销

商，需提供国内经销商资

质【营业执照、食品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2、若供货方为进口商，需

提供进口商资质【营业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证”：批次【入境货物检

验检疫证明】

“一单”：【报关单或有效销售

凭证（带红章）】

2

进口食用农产

品（如进口冷冻

畜禽肉类、水产

品如三文鱼）

3
国产食品及食

品添加剂

1、若供货方为经销商，需

提供经销商资质【营业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备

案凭证】

2、若供货方为生产商，需

提供生产商资质【营业执

照、食品生产许可证】

3、若为委托生产,还需提

供生产商资质【营业执照、

食品生产许可证】

【地区】特殊要求：

从省外购进，索取、留存“五

证”（供货方及产品生产商资

质【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

证】+合格证明文件【第三方

检测报告或产品出厂检验报

告】

1、【第三方检测报告】：

每年至少 2 次，宜季度报告

2、【产品出厂检验报告】：

注意：生产日期与实物相符

【一票】：

盖红章有效销售票证（从省外

购进）

盖红章“电子一票通”（从省

内购进）

【方式】特殊要求：

学校应签订大宗食材采购质

量安全协议。少量或临时采购

的，应确认资质并留存【有效

购物凭证或每笔送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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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续）

序号 品类
索证资料 索票资料

证照资质 查验事项 销售票据

4
国 产 食 用

农产品

蔬菜类：1、若供货方为

经销商，需查验、留存

经销商资质【营业执照

或/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复印件（盖红章）】

2、若供货方为食用农产

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种

植基地等，需提供生产

商资质【营业执照或相

关凭证】

【种类】一般要求：

采购禽畜肉类及其制

品，供货方为屠宰企业:

还需查验以下证照资

质：【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畜禽定点屠宰证/生

猪定点屠宰证】。

【种类】特殊要求：

1、采购禽畜肉类及其制品：

1)采购猪肉及产品，供货方为经销商:

查验猪肉产品“两章”【检疫合格验

讫印章和肉品品质合格验讫印章】。

索取、留存“两证”【《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复印件（盖红章）、肉品品质

检验合格证明(猪肉类适用)】。

2)采购牛羊肉类，查牛羊肉腿部“一

章”【检疫合格验讫印章】，索取、留

存“两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复

印件（盖红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

证明】。

3)采购禽肉类，索取、留存“一证”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盖

红章）】或检验报告等合格证明文件；

2、采购水产类：需查验、索取“一

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盖

红章）】或检验报告等合格证明文件；

3、采购蔬菜、水果类：需查验、索

取【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或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

合格证明、自检合格证明】及其他合

格证明文件（如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及地理农产品认证

证书复印件和标示标志等）

【地区】特殊要求：

从省外购进，索取、留存盖红

章销售凭证等有效票证；

从省内购进，索取、留存【食

用农产品购销凭证或电子一

票通】；

【方式】特殊要求：

学校与供货方应签订食用农

产品采购协议；少量或临时采

购的，应确认资质并留存【食

用农产品购物凭证或每笔送

货单】。

注：1、资质证照要求:①最新有效证照正本复印件,必须加盖生产商或经销商公章;②清晰可追溯,

真实有效,不得伪造；

2、合格证明文件包含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第三方检测报告、产品出厂检

验报告、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品合格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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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验报告要求:①带有CMA章(第三方检测报告且具有法律效力);②生产批号/签发日期为一个自

然年内(原则上不得超过6个月)，宜提供近效期报告（季度检测）;③需同实物名称、品牌、生产厂家一

致(宜规格一致);④检验项目需覆盖产品执行标准全部指标且高风险性指标必须覆盖；

4、标签不是判定项,但要确保标签主体合规;标签若体现某些资质信息(如:清真、地理标识产品、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需同时提供资质；

5、根据《甘肃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监督管理条例》规定,若供应商为省内食品小作坊,需

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

6、货物、票证信息要相符，做到票随货走，无票证不得进货。

7、以上规定为一般性通则要求,其他特殊情况从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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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附录 B 学校食堂禁用、慎用食品名单及加工供应注意事项

一、禁止食用（使用）的食品（原料）类别（品种）名单

1.加工后常温条件下供应时间超过2h的食品（高危易腐食品）；烧熟后60℃热保藏超过4h的食品；

烧熟后冷藏保存时间超过24h的冷荤制品等高危易腐食品。隔餐、隔夜的剩余食品。

2.直接入口的生海产品、水产品，包括海蜇、海带、海产贝类、深海鱼、虾、蟹及其炝制、酱制、

腌制、冰制品。

3.已死的甲鱼、黄鳝、乌龟、鳌虾、河蟹、贝壳类水产品等不得用作食品的加工原料。

4.亚硝酸盐（包括亚硝酸钠、亚硝酸钾）、含铝泡打粉、人工着色剂、防腐剂、乳化剂、稳定剂等。

5.动物性原料：河豚鱼、毛蚶、织纹螺、鱼胆、有毒贝类；狗肝、牲畜甲状腺、肾上腺及其它不明

动物的器官、组织和腺体。

植物性原料：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马铃薯、生豆浆、霉变甘蔗、杏仁、苦桃仁等果

仁、木薯、蓖麻子、白果、野生蜂蜜等。

6.未经许可的各类药膳。

7、散装油、醋、酱油、食盐，含铝膨松剂、人工着色剂以及含铝面制品。含人工着色剂的肉制品

和调味品。

8、中小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托幼机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技工院校的学生食堂不得制售

生食类、冷食类（不含水果）食品、裱花蛋糕，不得外购散装熟食肉制品。

9、不得提供以生鸡蛋为原料且不经加热处理的三文治、沙拉等食品。

10、含甲醛、吊白块、工业色素等非食品物质的原辅料。

11、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12、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杂掺假或者感官性状异常食品。

13、其他《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14、国家明令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等。

二、慎重食用、使用的食品（原料）类别（品种）名单

1.需强调烧熟、煮透的：扁豆、豇豆、芸豆、蚕豆、豆浆、较大的肉以及整鸡、整鸭、整鹅。

2.需注意存放温度和存放时间的：熟肉制品、凉拌菜、色拉及制品、鲜奶制品、鲜奶油裱花食品、

改刀装盘食品、生鲜啤酒、鲜榨果汁。

3.需特别注意防止加工过程中工具、用具、操作人员手交叉污染的：生家禽及其内脏、鲜蛋、海产

品、水产品等高危易腐食品。

4、易残留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料：猪肺、猪肝、猪心等动物内脏器官。

5、易引起组胺中毒的青皮红肉的海产鱼类（鲐鱼、青条鱼、秋刀鱼、金枪鱼、沙丁鱼等）。

6、贝类（贻贝、扇贝、蛤蛎、牡蛎、生蚝、蛏子等）。

7、反复解冻后的禽肉、储存条件不当的高危易腐食品。

8、高等院校食堂应慎重供应生食类、冷食类（不含水果）食品、裱花蛋糕。

9、野菜、野生菌类。

三、加工过程注意事项

1、使用鸡蛋前，应清洗干净蛋的外壳，必要时消毒外壳。破蛋后应单独存放在暂存容器内，确认

禽蛋未变质后再合并存放。烹饪时必须确保烧熟煮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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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豆浆因出现“假沸”现象易引起食物中毒。烹饪时必须确保烧熟煮透。煮沸生豆浆时，应将上

涌泡沫除净，煮沸后保持沸腾状态5min以上。

3、扁豆、豇豆、芸豆、蚕豆加工中需做到烧熟、煮透，应提前去蒂和经络，用沸水焯一下，然后

用大火翻炒至无生绿色，防止因植物毒素造成中毒。

4、餐饮加工中尽可能少用或不用食品添加剂，必须添加时应严格按照GB2760限量等规定，做到食

品添加剂“五专”管理，且使用克秤准确称量后添加，不得出现超限量、超范围添加的情形。

5、油炸食品应注意煎炸油温度，油温不宜超过190℃,定期过滤用油，油量不足时，及时添加新油。

6、木耳、米粉等宜即泡即吃，用冷水泡1h～2h且一般不超过4h，用热水泡需适当缩短时间；

7、从烧熟至食用的间隔时间超过2h的，应保持60℃以上热保藏，食用时限为烧熟后4h。

8、在8℃～60℃条件下存放超过2h，且未发生感官性状变化，应再加热后方可供餐。再加热时，食

品的中心温度应达到70℃以上。

9、新鲜叶菜、水果用来制作果盘、盘花等应洗净或消毒，去除农药残留等。

四、采用校外集体用餐配送方式供餐的

不得配送冷食类食品（如沙拉、寿司等）、生食类食品（如刺身）、自制冷冻饮品（包括冰淇淋、

酸奶、乳酸发酵饮料、鲜榨果汁以及其他冷冻饮品）、裱花蛋糕以及其他冷加工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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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餐饮业食品、食品相关产品采购验收台账

单位或部门名称： 食品类别：

序号

进货

时间

品名 规格 数量 单价

供货

单位

联系方式

生产

日期

保质期 感官性状

保存

条件

验收人

票证

序号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签字）：

1、类别分为：食品类（包括粮油类、调味品类、肉及肉制品类、水产品类、蛋及蛋制品类、豆及

豆制品类、奶及奶制品类、酱腌菜类、蔬菜水果类、酒及饮料类、淀粉制品类）；食品相关产品类（包

含包装材料、容器、设备、洗涤剂、消毒剂）；

2、票证序号：应具体填写索取的证（票）名称，并记录证（票）序号，以便查询。

3、此表由食品采购验收人员填写。入库前必须认真查验、留存核对索证索票资料，做到货证相符。

4、按月整理或按照食品类别分别装订电子一票通等有效凭证。

5、鼓励借助信息化方式建立电子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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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餐饮业食品添加剂采购验收台账

食品添加剂名称 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 保质期 供货商

供货商联系

方式

索证索票

是否齐全

验收人 备注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签字）：

注：此表由食品采购验收人员填写。入库前必须认真查验、留存核对索证索票资料，做到货证相符。

按月整理或按照食品类别分别装订电子一票通等有效凭证。鼓励借助信息化方式建立电子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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